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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告版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育苗計畫
一、緣起及目標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稱本基金會）為深耕兒童福利工作，自2013年9月份開始，正式承接原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之「愛心早餐計畫」，並融合學校社團成立、運作，以發展學童正向興趣。

本基金會延續愛心早餐精神，關心學童之飲食問題，早期以提供「早餐」為主要補給方式，因應家庭與學校照顧之多元化，盼以不取代家庭功能為前提，擴大彈性至學童課間營養「點心」補助的層面。在基金會與學校經年累月所建立的合作經驗與信任關係中，發現學校師長在執行過程不但用心，亦能將有限資源做彈性運用，配合各校狀況的不同，發展出多元的食物配給方式，例如：購入鮮奶麵包提供孩子作為早餐；將沖泡式的奶粉及營養餅乾移作正餐之間的點心，為學齡期的孩子補充體力消耗的熱量需求。

本基金會觀察各校的在地經驗，了解各校在教育資源不足及城鄉差距大之因素下，學童較缺乏多元發展學習之機會及學習刺激，為拓展學童的寬廣視野，透過學校社團之才藝培養，提供學童持續學習及維持健康營養的機會。評估本基金會與全聯福利中心異業合作所創造出的最大價值，能讓申請校方彈性靈活運用此資源，發揮其創意及愛心，幫助他們能專注在學習與發展，為資源匱乏地區的學童共盡心力。
二、申請資格及補助對象
(一)申請資格：
1.愛心營養補給類：由國民小學以學校名義為之，以教育部網站公告之偏遠地區國小
 為優先補助學校，亦可運用於學校社團之營養補給。

2.多元才藝發展類：由國民小學以學校名義為之，以教育部網站公告之教育優先區
國小所成立之社團為主要補助學校。

3.重點培育實踐類：由國民小學以學校名義為之，本類別以申請過前述多元才藝發展類之偏遠地區小學社團為優先補助社團。
(二)補助對象：本計畫原則上以經濟弱勢學童為補助對象，以低收入戶
 條件為優先補助對象，惟家戶中如有單親、隔代教養、家境清寒、家逢重大變故，或家有身心障礙者等特殊經濟弱勢家庭，得申請經評估後給予補助。
三、補助類型及補助內容
(一)愛心營養補給類：(愛心早餐、營養點心擇一申請)
1.愛心早餐：以補充學童飲食營養需求為首要目標，每日每名學童營養補助額度為新台幣30元，於此額度範圍內，由單位執行人員至合作之全聯福利中心營業所(後簡稱營業所)選取營養食品。
2.營養點心：以補充學童課間、社團期間營養需求為主，每日每名學童營養補助額度為新台幣30元，如已提出愛心早餐申請，則可將愛心早餐經費勻至營養點心之補充使用，並由單位執行人員至合作之營業所選取營養食品。
(二) 多元才藝發展類：
學校社團：提供學童多元學習機會，以增進其未來發展機會，視學校需求狀況提供師資、器材設備、活動材料/教材費等社團成立、運作補助項目。
(三)重點培育實踐類：

學校社團：為鼓勵學童增加學習動機，積極參與各種比賽以提升其競爭力、增強自信心，提供社團參加國內、外競賽之交通費、餐飲住宿費等補助項目。
四、補助原則及標準如下
(一)愛心營養補給類：
1.本類型與全聯福利中心合作，補助之食品需與配合之營業所選取，選取之品項以該營業所現有上架食品為限，並於當月20日前提出次月物資需求品項，以利對應服務之各營業所妥善備貨，避免因貨量不足，造成校方人員需再次提貨之困擾；倘當月預算額度未使用完畢，不得挪至次月使用。
2.為切實提升學童黃金成長期間
 (6-12歲)之營養並促進發育，補助之年限，至多以六年為期；補助之月份以學期為單位；補助日數依當年度人事行政局公告辦公日曆表（上課日數）為依據
。
例：花蓮某國小申請評估後，共有50名學童符合本基金會條件，若10月份上課日數共23天，則該月該校預算為 : 50(人)*30(元)*23(天)= 34,500 元
3.因應各偏遠地區單位環境及人力之差異，對申請單位採彈性補助原則，即單位執行人員可自行分配當日學童的預算比例，作為早餐及正餐之間點心的補充，以不取代家庭功能為原則。
4.在符合學童營養健康的最高原則下，申請單位應審慎選取早餐或點心食品，並應依本基金會提供之「全聯福利中心食品明細表」
內各類食品作擇選，每月預算額度內僅提供學童的營養食品項目，不含過多油脂及過高糖分或鹽分的食品、調味料及其他生活日用品，點心的搭配選擇可參考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特區」
 提供的資訊，及本基金會經食品營養師擬定的「各類食品營養成分」、「建議早餐搭配方式」
 之資料作參考。
5.為有效提升學童營養，本基金會提供各校每月預算之食品採買品項需符合下列比例：

*奶豆飲品類、沖泡飲品類、冷凍食品類、米麵製品類、罐頭食品類、雞蛋類、土司麵包類：須佔每月總核銷經費至少60%。
*餅乾果乾類、調味品類、飲品類：以不超過每月總核銷經費40%。
本基金會將按月計算比例，以供次一學期是否繼續合作之重要參考。
 (二)多元才藝發展類：
1.學校社團基本參與人數為十人以上，其中至少須提供三分之一名額供弱勢學童參與。
2.每案最高以申請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為原則，每校限提一案，校方自籌款需佔申請總經費至少百分之二十。每校每學期以補助新台幣五萬元為上限。
3.學校申請成立社團、運作補助須提具申請補助計畫書，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1)規劃緣起、計畫目標。
(2)主(協)辦單位。
(3)辦理時間(或期程)、活動地點、課程表。
(4)招募對象、方式及學童名冊。
(5)計畫特色、內容及執行方式。
(6)預期效益。
(7)經費概算表(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等項)及經費來源(應明列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金額、比例)。
(三)重點培育實踐類：
1.依校方報名國內競賽之參賽人數計算交通費及餐飲住宿費，每校每學期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為上限。
2.參加國外競賽，每案申請最高上限以不超過申請參賽之差旅費（包含交通、膳宿、報名費…等必要之費用）之二分之一為原則，每校每學期以補助新台幣十萬元為上限。
2.申請單位申請學校社團須提具申請補助計畫書及檢附競賽簡章乙份。
五、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申請時間：上半學年度申請時間為每年9月15日前；下半學年度申請時間為每年3月5日前(例假日往後延一日)。
(二)申請方式：
檢附 (1)「計畫申請表」(含校長簽章、用印)、(2)「學生資料名冊」(請註記每位學童家庭經濟狀況及在教養情形以及三餐飲食、學習特殊才藝上所面臨的現實具體狀況等)、(3)申請多元才藝發展類之學社團應再檢附申請補助計畫書、(4)申請重點培育實踐類應再檢附申請補助計畫書及檢附競賽簡章乙份，備齊後請以郵寄方式寄至本基金會。
六、申請程序
1.初審：書面評估
由申請單位以郵寄方式將相關資料送至本基金會，由本基金會承辦人員初步審核。
2.複審：實地親訪
本基金會將以「實地親訪」的方式，進一步評估申請單位的實際需求與資源所需狀況，並與相關執行人員討論本計畫的實施方式。
3.決審：決審會議
依據複審評估結果，由本基金會經內部決議是否補助、補助人數、日數及額度。
4.核定通知
決審後兩週內，本基金會將以函文通知申請單位核定之補助人數、補助日數（期間）及額度等事項，請申請單位提供關防章及學校帳戶影本，俾利本基金會核銷。
七、計畫執行審核 

1.異動說明
每次計畫經審核通過開始執行後，如補助的學生異動人數為五人以下(含五人)，執行人員得就預算之使用自行調配運用。惟倘補助的學生異動人數超過五人(即第六人起)時，執行單位應主動聯絡本基金會並確實告知學生人數，以利作預算調整。
2.不定期訪視
本基金會將不定期安排人員訪視，於執行期間內前往各單位或與配合物資發送的營業所店經理聯繫，了解執行狀況、服務成效及相關意見，作為未來規劃及評估之參考。
3.執行成果紀錄（半學年度）
申請單位須於補助計畫期間內，以照片及文字等方式記錄計畫執行之過程，依本基金會規定時程內，以郵寄方式繳交本基金會。
4.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全學年度）
申請單位應於學期結束後兩個月內，由執行人員製作成果報告，以郵寄方式繳交本基金會，合作一年以上之單位，繳交年度成果報告即可，其型態如下：
(1)書面報告
申請單位將本計畫一年的成效評估、學童心得回饋，以文字或圖表說明並裝訂成冊。
(2)媒體報告
以照片或影片等相容於Windows Media play播放格式之電子檔案，燒錄於光碟片(每張檔案必須超過1MB以上)。
並將上述書面報告及媒體報告請郵寄至本基金會。此一結案報告將作為本基金會審核往後是否繼續補助之參考。
八、注意事項
1.本基金會保留審核與訪視申請受補助對象之權利，就補助對象是否有補助需求及必要等情事，申請單位不得有詐欺、謊報等積極傳遞不實之資訊、消極隱瞞或拒絕訪查等行為，若有上開情事者，本基金會除追回補助物資或追償其價額外，亦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2.若申請單位就經審核通過之計畫為不合理之執行、將選取食品任意轉換使用於非經本基金會審核評估通過之對象或其他不符本基金會捐贈補助本旨之情形者，本基金會得隨時變更或終止物資提供。
3.為使社會資源妥善運用及宣導，申請單位應提供執行本計畫之相關圖片、文字資料予本基金會，本基金會得無償使用申請單位任何與本計畫相關之資料進行會務推廣工作。
4.本基金會及申請單位執行本計畫事務時，涉及學童個人資料而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者，雙方保證限於辦理本計畫事務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且絕不以任何形式將學童個人資料提供或洩漏予第三人。
5.申請單位應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告知並使學童之監護人同意本基金會及申請單位於辦理本計畫事務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童個人資料，且應採取必要適法之方式維護學童個人資料。
九、本計畫經本基金會董事會同意後公佈實施，修正或終止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本基金會得視情況另訂或隨時補充之。
� 查教育部統計處網頁https://stats.moe.gov.tw


� 查教育部網頁http://www.edu.tw/


� 低收入戶證明：須由各縣市政府開立。


� 依據台灣營養基金會及兒福聯盟指出，6-12歲(國小階段)正值兒童黃金成長期，為健全體格發展及腦部發育，營養問題不宜忽視，故擬訂補助年限為六年，以完整扶助經濟弱勢學童之營養問題。


� 參見人事行政局辦公日曆表：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365941414.xls


� 全聯福利中心食品明細表請向本基金會索取


� 參見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特區� HYPERLINK "http://nutri.jtf.org.tw/" �http://nutri.jtf.org.tw/�


� 參見本基金會官網-愛心育苗計畫專區之文件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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